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避免纷争的有效利器—遗嘱 

 

上海恒为律师事务所 

案例： 

    许麟庐是我国著名国画家、书法家、书画鉴赏家。1936 年，许麟庐与王龄文女士

结为夫妻，后育有 8 个子女:长子许化杰、二子许化儒、三子许化夷、四子许化迟，长

女许美、二女许丽、三女许嫦、四女许娥，其中许美、许嫦已经去世。2011 年 8 月，

许麟庐因病去世。在许麟庐去世前的 2010 年底，在王龄文、许化杰、许化儒、许化

夷、许娥等人在场的情况下，对许麟庐保存的财产进行了清点，共清点字画 72 幅及

紫砂壶 3 把，王龄文、许化杰、许化儒、许化夷在清单上签字确认。 

2012 年 7 月，许化夷将母亲及两位兄长许化杰、许化儒起诉到北京市丰台区法院，

要求分割作为父亲遗产的字画和紫砂壶。与许化夷共同起诉的，还有许美的三个女儿、

许嫦的女儿，她们均要求分割姥爷留下的遗产。其他三名未起诉的子女均表示不放弃

继承权，法院因此将他们一并追加为共同原告。2013 年 1 月，北京市二中院受理该案。 

王龄文在答辩中提供了一份许麟庐的遗嘱，遗嘱将其所有的一切文物、字画及所

有财产归夫人王龄文所有。她表示，遗嘱是许麟庐亲笔书写并加盖印章和指印，是一

份完全合法有效的遗嘱。根据遗嘱，许麟庐去世后，所有文物、字画和财产，均应归

自己所有。 

案件的争议焦点是遗嘱是否真实。双方同意进行司法鉴定，但法院先后三次随机

选取的鉴定机构,均以提供的样本材料无法满足检验鉴定条件为由,终止鉴定程序。最终,

因根据现有检材样本无法找到能够进行鉴定的鉴定机构,鉴定未能进行。 

为证明遗嘱真实性,王龄文提交了与许麟庐生前合影照,照片中许麟庐、王龄文背后

的墙上挂有一份遗嘱,该遗嘱与王龄文提交的遗嘱原件内容一致,仅未加盖名章和按指

印。照片是用数码相机拍摄的电子照片,许化夷等人对照片真实性亦不认可。法院根据

王龄文的申请,确定鉴定机构对电子照片是否经过技术修改进行鉴定,未发现技术修改

痕迹。 

最终法院认为,王龄文提交的遗嘱完整无歧义，判决许麟庐的遗产应按照遗嘱继承

办理,即全部遗产均应由王龄文继承并所有。 

律师解析： 

    依据我国继承法的规定，继承分为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两种方式。在没有遗嘱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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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下，法定继承的继承人有第一顺位继承人：配偶、父母、子女；第二顺位继承人：

兄弟姐妹、祖父母、外祖父母。 

    遗嘱的形式有：自书遗嘱、代书遗嘱、录音遗嘱、口头遗嘱、公证遗嘱。本案涉

及的遗嘱形式是自书遗嘱。在有数份内容不同的遗嘱存在的情况下，以时间在最后的

遗嘱为准。公证遗嘱是最不容易被篡改、也是最能够被有关部门认可的遗嘱形式。 

    律师建议：如果财产所有人想在有生之年立遗嘱，那么，就要选择有法律效力的

遗嘱方式，在不考虑经济费用的情况下，公证遗嘱是最佳的方式。自书遗嘱最好是自

己亲笔书写，不要用打字加签名的方式。录音遗嘱和口头遗嘱需要两个没有利害关系

的见证人到场做见证，而且最好全程录音录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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